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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6� � �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2-009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受让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投资领域，借助专业机构的专业力量及资源优势，推进产业与资本的有效融合，山东矿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矿机华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装备” ）拟与佛山佰盈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佰盈” ）签署《基金份额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华能装备受

让佛山佰盈持有的厦门为来卓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为来卓识”或“基金” ）1.136%的份额，

对应出资份额1,000万元（600万元已实缴，400万元未实缴），经双方协商，转让对价为613万元；同时，华能装备与为来卓

识全体合伙人签署《厦门为来卓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本次交

易完成后，华能装备成为为来卓识的有限合伙人，将以自有资金613万元向佛山佰盈支付转让对价，以自有资金400万元

完成基金份额实缴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长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佛山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536DLJ63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5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来股权投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6号南海39度空间艺术创意社区6号楼一层101号之三

经营范围：资本投资服务（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汤晖持有52.0833%合伙份额，林志成持有27.0833%合伙份额，兰俊杰持有19.7917%合伙份额，为来股权

投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持有1.0417%合伙份额。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佛山佰盈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编号为SGQ810。

佛山佰盈及其合伙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经查询，佛山佰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受让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厦门为来卓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3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GK59Q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来股权投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1号101-1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更名前为广州为来卓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编号为SCQ513。

基金管理人：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为P1065070。

本次交易前后合伙人构成及份额比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合伙人 类型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占比 认缴出资额 出资占比

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50 0.40% 350 0.40%

为来股权投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650 0.74% 650 0.74%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 34.08% 30,000 34.08%

诚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 22.72% 20,000 22.72%

佛山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500 10.792% 8,500 9.656%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563 12.00% 10,563 12.00%

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042 8.00% 7,042 8.00%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282 6.00% 5,282 6.00%

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641 3.00% 2,641 3.00%

广州白鹅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 2.27% 2,000 2.27%

山东矿机华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 ——— 1,000 1.136%

合 计 88,028 100.00% 88,028 100.00%

为来卓识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经查询，为来卓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基金其他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1、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3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JW7L11

法定代表人：郑重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1号101-2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

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65070。

2、为来股权投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为来股权投资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DYQ1C

法定代表人：林志成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B塔4007房自编C单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编号为P1069460。

（二）有限合伙人

1、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4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778052708

法定代表人：林志成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科技工业园星汉路19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300146SZ）

注册资本：170030.876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

食品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乳制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

（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化妆品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食品进出口；餐饮服务；医疗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材

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会议及展览服务；中草药种植；汽车租赁；住房租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游览景区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诚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诚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0113549B

法定代表人：梁允超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大街15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T4公寓36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创业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物业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佛山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本信息详见“二、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4、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7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7503085XG

法定代表人：檀庄龙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82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46层4610-4620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161063.670823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1、对金融、工业、文化、服务、信息等行业的投资与运营；2、产业投资、股权投资的管理与运营；3、土地综合

开发与运营、房地产开发经营；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5、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2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678291630W

法定代表人：邵开放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08号16#楼901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65466.7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1、受翔安区政府委托对所属国有资产及其收益行使产权监督、管理和经营；2、依法利用各种金融渠道筹集

资金自主进行投资；3、参与土地收储、工业园区、港口码头及物流园、路桥、市政工程及集贸市场的开发建设；4、房地产的

综合开发与经营，旅游景点的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5、受翔安区政府委托经营其它项目（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

6、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507326P

执行事务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证交所42楼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28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

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创业投资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其他股权投资基金；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

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业务；受托管理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

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顾问与策划；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

理策划。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编号为SE8205。

7、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6270C8A

执行事务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明理路正商木华广场3号楼310-5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1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

基金业协会备案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编号为SGE037。

8、广州白鹅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广州白鹅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6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PN9T8K

法定代表人：陈剑群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28号15层自编1501室(仅限办公)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1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具体经营项目以

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

以上合伙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经查询，各合伙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佛山佰盈拟将其持有基金的1,000万元的合伙份额，对应基金1.136%的份额，以人民币613万元为对价（其中

600万元是佛山佰盈的实缴本金，13万元是由受让方承担的利息）转让给受让方华能装备。受让方华能装备同意按照协议

条款及条件购买该部分认缴额度。

标的认缴额度不存在任何担保权益或其他权利负担，转让方持有标的认缴额度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权利瑕疵且基金的

其他合伙人放弃本次份额转让的优先购买权；转让方承诺，如受让方因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前产生的债务而承担责任，转让

方向受让方进行赔偿。

六、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范围

本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企业自有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

2、存续期限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2018年3月7日至2025年3月6日。

3、出资总额及缴付期限

合伙企业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整，由全体合伙人缴纳。 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本合伙企业的认缴

出资总额为人民币88,028万元。

4、合伙事务的执行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琢石资本和为来投资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执行本合伙企

业的合伙事务，并且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

本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任免。包括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内的全体合伙人任命琢

石资本担任本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 并不可撤销的将本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全权委托给基金管理人，

由其负责本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运营。

5、投资决策

本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5）名成员组成，每名

成员有1票表决权，全部成员由基金管理人提名、执行事务合伙人任免。 任何投资项目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策委

员会成员的五分之三票（含本数）方能表决通过。

本合伙企业的所有投资决定，以及就所有项目投资做出的任何转让、退出、根据本协议约定由其负责决定事项以及其

他处置决定，均应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全权做出。

6、投资限制

本合伙企业不得：

（1）在单个投资项目中的投资数额（包含可转债投资）累计超过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20%；

（2）贷款或挪用非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3）从事对外贷款或委托贷款、抵押、担保业务、被投资企业承诺保本和定期分配利息等投资业务或购买非固定收益

类的证券(为免疑义，对外贷款不包括以股权投资为目的进行的可转债投资)；

（4）投资于房地产（包括购买自用房地产）；

（5）投资于承担无限责任的项目；

（6）在二级市场通过公开交易投资于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免疑义，该等股票不包括(i)不能即时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定

向增发的股票，以及(ii)被投资企业上市后，本合伙企业仍持有的该被投资企业的股份以及在上市公司收购被投资企业情

形下本合伙企业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票未转让及其配售部分)；

（7）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举借债务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8）从事股票、期货、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债、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或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

（9）进行赞助或捐赠；

（10）直接投资设立于中国境外的企业，但投资于实际权益或主营业务位于中国境内、控股公司位于境外的结构的被

投资企业（如VIE结构）以及为参与境内上市企业收购之目的而投资于中国境外企业的除外，但投向前述被投资企业的

累计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20%；

（11）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12）存续期限内，投资回收资金再用于对外投资，但本协议第7.6、7.7条另有约定的除外；

（13）向其他投资基金或投资性企业进行投资（为免疑义，不包括为本合伙企业之投资而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的行

为）；

（14）名股实债等变相增加政府债务的行为； 以及

（15）其他适用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7、管理费

本合伙企业应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由各合伙人按照如下方式分摊：

（1）投资期内，按照每一位合伙人的认缴出资的百分之二（2%）计算而得的年度管理费总额。

（2）投资期届满终止或提前终止后、延长期之前，按照每一位合伙人届时在本合伙企业尚未退出的所有投资项目中

所支付的投资成本（包括投资期终止后对该等已投资项目须投入的后续投资成本）之百分之二（2%）计算而得的年度管

理费总额。

（3）延长期（如有），按照每一位合伙人届时在本合伙企业尚未退出的所有投资项目中所支付的投资成本（包括投

资期终止后对该等已投资项目须投入的后续投资成本）之百分之一点五（1.5%）计算而得的年度管理费总额。

8、收益分配

（1）现金分配：

①各合伙人一致同意， 本合伙企业对项目实行即退即分， 即当本合伙企业投资的任一项目在实现部分或全部退出

（“退出” ）时，本合伙企业可即时对来源于该项目退出所得的全部可分配现金（“可分配现金” ）予以分配，具体由普通

合伙人按照如下原则和顺序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为免疑义，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该等分配不影响各合伙人根据合伙企

业先分后税原则履行中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缴纳义务，即在计算下述分配金额时不考虑各合伙人的税收负担：

第一，按届时全体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比例，核算各合伙人通过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间接对该项目的

实缴出资（“该项目的实缴出资” ）；

第二，百分之百（100%）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该等分配达到各合伙人对该项目的实缴出资；

第三，百分之百（100%）向各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该项分配称为“有限合伙人的优先回报” ），直至各有限合伙人

实现按其对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按8%年单利利率计算的优先回报 （按照各有限合伙人对该项目实缴出资到账日起算到该

项目的实缴出资分配时点为止）；

第四，百分之百（100%）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该项分配称为“普通合伙人的优先回报” ，与“有限合伙人的优先

回报” 合称为“优先回报” ），直至普通合伙人实现按其对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按8%年单利利率计算的优先回报（按照普通

合伙人对该项目实缴出资到账日起算到该项目的实缴出资分配时点为止）；

第五，百分之百（10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等分配达到优先回报/百分之八十（80%）×百分之二十（20%）

的金额（该项分配称为“优先回报的追补业绩提成” ）；

第六，以上分配之后余额的百分之八十（80%）归于各合伙人（含普通合伙人，按届时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

资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分配），百分之二十（20%）归于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根据以上（e）款获得的优先回报的追补业绩提成以及根据（f）款“20%归于普通合伙人” 获得的分配金

额为“普通合伙人业绩提成” 。 为免疑义，在不超出本协议第8.2条约定下普通合伙人所应分配的普通合伙人业绩提成金

额的前提下，普通合伙人之间有权根据其已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对此作出分配。

普通合伙人有权以不损害各合伙人权益的方式，决定以分红、减资或其他适当方式进行分配支付。如分配以减资方式

作出，计算管理费时采用的认缴出资总额不受该等减资的影响，如同没有发生该等减资。各个有限合伙人承诺将积极配合

普通合伙人完成上述减资工作，包括签署必要或适当的所有文件和文书，和采取任何其它必要或适当行动。

②本合伙企业因处置任何投资项目而取得的可分配收入，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在现实可行的前提下在本合伙企

业收到该等处置收入后的九十（90）日内完成分配。

（2）非现金分配

本合伙企业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努力将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普通

合伙人自行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普通合伙人可以提出，并经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以非现金

方式进行分配。 如以非现金方式分配且非现金资产没有公开交易价格，则该等非现金资产的价值应当经具备评估资质的

中介机构评估且价值应以其评估结果为准。 对于合伙人会议表决中对非现金分配投反对票的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应向该

等合伙人就分配部分协助变现。 普通合伙人按照第8.2条向合伙人进行非现金分配的，视同按照8.1条进行了现金分配。

9、退出方式

在本合伙企业解散之前，有限合伙人不得退伙，除非（1）经普通合伙人书面同意、有限合伙人根据第4.5条转让其在

本合伙企业中的全部合伙权益或通过其他方式退出本合伙企业；或（2）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丧失偿债能力、死亡或

依法被宣告死亡；或（3）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宣告破产；或（4）有

限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的合伙权益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兹此放弃其在适用法律下可能享有的无需普通合伙

人书面同意即可自动退伙的权利。

七、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充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能力与渠道资源，扩大公

司投资领域，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助力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有利于更

好的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也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

投资风险，该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未能募集到足额资金的风险；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

资标的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法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跟进投资进展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

展。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说明

1、除上述协议内容外，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计划参与本次投资份额认购，也不在

合伙企业中任职。

3、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4、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九 、备查文件

1、《厦门为来卓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2、《基金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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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年修正）》（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 ）查询，公司

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一）本次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登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即2021年9月16

日至2022年3月1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登深圳分公司出

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及公司内部核查，相关人员在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的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公司监事纪晓龙先生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根据纪晓龙先生出具的自查声明及公司

核查，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于2021年12月28日当选为公司监事之前，且上述行为发生于知晓本

次激励计划之前， 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

票，上述交易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二）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 共有60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根据前述人员出具的自查声明及公司核

查，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各自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作出的独立投资

决策，且进行交易时并未知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规

定，在本次激励计划筹划、讨论过程中，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员做了必要的登记。

在自查期间，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基于各自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

人判断作出的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声明。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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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4月1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4月1日（星期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1日9:15－9:25，9:30－11:

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4月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龙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人，代表股份370,268,

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9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

份367,765,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502,

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9,

998,1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

代表股份7,49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

2,502,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2％。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0,265,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2,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95,7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

反对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0,265,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2,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95,7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

反对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0,265,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2,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995,7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

反对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官昌罗、潘雨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视频）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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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408�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债券代码：128128�债券简称：齐翔转2

转股价格：人民币5.69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2月26日至2026年8月1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齐

翔转2”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开发行了2,99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99,000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35号” 文同意，公司299,000万元可转债于2020年9月15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齐翔转2” ，债券代码“128128” 。

3、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

期自2021年2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8月19日止。 初始转股价格为8.22元/股。 转股事宜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齐翔转2” 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转股价格于2021

年6月25日起由8.22元/股调整为7.9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6）。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转股

价格于2021年9月29日起由7.97元/股调整为5.6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8）。

二、“齐翔转2” 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一季度，“齐翔转2”因转股金额减少62,000元（620张债券），转股数量为10,887股。 截至2022

年3月31日，累计已有2,309,436,100元（23,094,361张）“齐翔转2” 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91,

903,261股(其中优先使用公司回购股份转股数额为26,974,600股）。 截至2022年3月31日，“齐翔转2” 剩余

可转债金额为680,563,900元，剩余债券6,805,639张。 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不含回购股份）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比（%）

一、有限售流通股 71,457,458 2.51 4,896,532 76,353,990 2.69

二、无限售流通股 2,771,179,688 97.49 -4,885,645 2,766,294,043 97.31

三、总股本 2,842,637,146 100 10,887 2,842,648,033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533-769918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齐翔腾达”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齐翔转2” 股本结构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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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淄博齐翔腾达化工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淄博齐翔腾

达化工销售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度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担保总额度270,000万元。 在不超过人民币270,000万元的担

保额度内，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各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进行调配。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综上，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275,000万元。

一、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齐翔腾达化工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与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淄支行（以下简称“齐商银行临淄支行” ）签订的授信合同已到期且执行完毕。 因销售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务发展的需要，销售公司同齐商银行临淄支行续签授信合同。 公司与齐商银行临淄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止本次新增

担保前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的比例

是否为

关联担

保

淄博齐翔腾达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

工销售有限公司

100% 99.92% 28,600 40,000 3.42% 否

合计 - - - 28,600 40,000 - -

公司本次为销售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在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

二、授权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被担保方

担保授

权额度

(万元）

调入额

度（万

元）

调剂后授

权额度

（万元）

担保余

额（万

元）

担保额度调出方

单位名称

剩余担保

授权额度

（万元）

调出额

度（万

元）

调剂后担

保授权额

度（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淄博齐翔腾

达化工销售

有限公司

30,000 38,600 68,600 68,600

淄博齐翔华利

新材料有限公

司

155,000 38,600 116,400 0

担保额度调剂事项属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项，已获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9楼

注册资本（万元）：20,000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炼

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销售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59,097,599.39

负债总额 358,796,424.70

净资产 301,174.69

营业收入 888,682,110.56

净利润 301,174.69

公司持有销售公司100%股权。销售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销售公司目前整体经营正常，业务发展稳

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正常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是否提供反

担保

淄博齐翔腾

达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销

售有限公司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淄支行

40,000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三年 无反担保

注：担保事项的具体执行情况以公司同银行发生的实际业务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2021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 其他对外担保。 包含本次新

增担保，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75,000万元。 包含本次新增担保，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对

外担保总余额122,5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48%。 公司无逾期及涉诉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与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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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7034�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四季度和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87；股票简称：绿茵生态

债券代码：127034；债券简称：绿茵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2.38元/股

转股时间：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及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

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9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公开发行了71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1,2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511号” 文同意，公司7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1年5月28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

“绿茵转债” ，债券代码“127034”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5月11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2021年11月11日至2027年4月29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12.38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未发生改变。

二、“绿茵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绿茵转债转股减少63,100元（631张），转股数量为5,059股。 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可转债余额为711,

936,900元（7,119,369张）。 2021年第四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46,486,340.00 46.95% 0.00 146,486,340.00 46.95%

高管锁定股 146,486,340.00 46.95% 0.00 146,486,340.00 46.9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513,660.00 53.05% 0.00 165,513,660.00 53.05%

三、总股本 312,000,000.00 100.00% 0.00 312,000,000.00 100.00%

注：本季度转股的股份来源系公司回购股份，故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2022年第一季度，绿茵转债转股减少15,200元（152张），转股数量为1220股。 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可转债余额为711,921,

700元（7,119,217张）。 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146,507,565.00 46.96% 0 146,507,565.00 46.96%

高管锁定股 146,507,565.00 46.96% 0 146,507,565.00 46.9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492435.00 53.04% 0 165,513,660 53.04%

三、总股本 312000000.00 100.00% 0 312000000.00 100.00%

注：本季度转股的股份来源系公司回购股份，故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22-58357576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生态”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转债” 股本结构表。

3、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生态” 股本结构表；

4、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绿茵转债” 股本结构表。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88157� � � � � � �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0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取得营业执照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湖南三迪数字涂装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三迪” ）。

●投资金额：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湖南三迪100%股

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三迪已取得《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相关风险提示： 湖南三迪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 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下游高端消费电子及乘用汽车行业个性化、定制化需求，紧跟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技

术变革步伐，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湖南三迪数字涂装系统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

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三迪已取得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并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湖南三迪数字涂装系统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24MA7N090EX9；

3、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4月1日；

6、法定代表人：凌云剑；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经开区三环北路777号101室；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涂装设备制造；涂装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新材料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发展，传统涂装行业正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迭

加下游高端消费电子及乘用汽车行业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变化日趋凸显，为新型功能涂层材料产业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作为新型功能涂层材料领域较早进行智能化、数字化自主探索应用的代表企业，基于自身丰富

的行业资源优势以及在数字化、智能化涂装技术上的积累，目前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新型功能涂层技术和

数智化涂装相结合的系统方案解决能力。

全资子公司湖南三迪设立后， 旨在为下游高端消费电子及乘用汽车领域客户提供数智化涂装工艺

相关的技术衍生服务。 湖南三迪将在助力客户符合“双碳”要求、提高作业效率、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

更好地满足终端用户个性化、定制化需求。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既是公司适应未来行业新技术变革、强化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也是巩固和

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和行业竞争力作出的慎重决策。

本次对外投资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湖南

三迪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四、风险提示

湖南三迪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

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 公司将持续支持子公司的各项业务工作并加强监管，积极防范和应对子公司

经营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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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8100�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搜特转债”（转债代码128100）转股期为2020年9月18日至2026年3月12日；目前转股价格为1.62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搜于特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搜特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3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公开发行了8,000,000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3

月1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

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余额由主

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67号” 文同意，公司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4月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搜特转债” ，债券代码“128100”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搜特转债” 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3月18日）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

年9月18日至2026年3月12日。

二、“搜特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0年9月9日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

将“搜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9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9月10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10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0-087：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2、2021年8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

将“搜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8月17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17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相关媒体上的《2021-074：关于向下修正“搜特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三、“搜特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2022年第一季度，“搜特转债” 金额因转股减少790,000元，转股数量为487,626股。 截至2022年3月31日，“搜特转

债”剩余债券7,983,363张，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98,336,300元。

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股）

送

股

（股）

公积

金转

股

（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49,803,650 17.78 0 0 0

-100,266,

996

-100,266,

996

449,536,

654

14.53

高管锁定股 549,803,650 17.78 0 0 0

-100,266,

996

-100,266,

996

449,536,

654

14.5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543,064,

601

82.22 0 0 0

+100,754,

622

+100,754,

622

2,643,819,

223

85.47

三、股份总数

3,092,868,

251

100.0

0

0 0 0 +487,626 +487,626

3,093,355,

877

100.0

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搜特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769-81333505�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3月31日“搜于特”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3月31日“搜特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5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转股期为2018年6月12日至2023年12月6日；目前转股价格为13.80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特一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2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发行了354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4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31】号” 文同意，公司3.5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年12月28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债券代码“128025”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6月12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0.20元/股。

2018年4月2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18年4月20日起，由原来的

20.20元/股调整为19.70元/股。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满足“特一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自2018年7月30日起，“特一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9.70元/股向下修正为16.10元/股。

2019年3月29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19年3月29日起，由原来的

16.10元/股调整为15.45元/股。

2020年4月28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7.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0年4月28日起，由原来的

15.45元/股调整为14.70元/股。

2021年6月3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 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1年6月3日起， 由原来的

14.70元/股调整为14.05元/股。

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特一转债的转股价格从2021年12月1日起，由原来的14.05元/股调整为13.80元/股。

二、特一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22年3月31日，特一转债尚有297,684,500元挂牌交易。 2022年第一季度，特一转债因转股减少133,600元，转

股数量为9,669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97,684,500元。

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

售条件股

份

94,457,787 42.62 0 0 0 0 0 94,457,787 42.62

高管锁定

股

76,417,500 34.48 0 0 0 0 0 76,417,500 34.48

首发后限

售股

18,040,287 8.14 0 0 0 0 0 18,040,287 8.14

二、无限

售条件股

份

127,186,

140

57.38 0 0 0 9,669 9,669 127,195,809 57.38

三、股份

总数

221,643,

927

100.00 0 0 0 9,669 9,669 221,653,596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部门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传真：0750-5627000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药业《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2年3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转债《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日


